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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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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

101年5月28日國發基金管理會第30次會議審議通過匡列100億元辦理經濟部所
研擬「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行政院於同年6月25日同意備查。

在未來十年間，由國發基金投資新台幣100億元，帶動民間投資110億元（創投
＋其他民間資金），投資國內服務業300家次，增加1萬2千個就業機會。

本方案重要內容：
(一)目的：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增加我國服務業就業機會、協助服務業者

朝國際化及科技化發展，進而擴大海外輸出及增加產值。
(二)方案額度：由國發基金匡列100億元資金。
(三)執行期間：本方案之投資期限10年，另3年進行投資案之處分。
(四)投資範圍：

1.篩選原則：兩大兩高(產業關聯大、就業規模大、高產值、高輸出潛力)。

2.策略性服務業：包括資訊服務業、華文電子商務、數位內容、雲端運算、會展產
業、美食國際化、國際物流、養生照護、設計服務業及其他經執
行單位專案認定之服務業。

(五)投資評估與管理：委由專業管理公司(創投)協助辦理相關投資案件之投資
評估、審議核決、合資協議及投資後管理等。

影響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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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有專案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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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創投評估個案獲利高且合適投資者

•由創投公司以自有資金進行投資

•經評估有投資潛力，但可能具風險者
•創投申請政府基金搭配進行共同投資
•依搭配投資比例以降低投資風險並提高
投資意願

•輔以提供管理費優惠達成政策目標

•經創投評估不適合投資者

•本基金亦不參與投資

評估合適
自行投資

評估不合適
亦不投資

評估具有投資
潛力但有風險

考量

方
案
精
神

目前政府協助產業發展政策資源，集中在基礎研究、人才培訓、研發補助、升級轉型、市場
推廣等之投入，缺乏產業發展所需之資金挹注。
將案源建立、投資評估、投資協議、投資後管理、退出等專業工作委由民間專業管理公司來
執行。
借重創投專業投資後管理之附加價值，擔任政府推動產業發展之政策性工具。
透過搭配投資比例來降低投資風險，促進創投資金挹注於產業。
擴大創業投資可投資之資金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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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成長曲線

種子期 Seed 創建期 Startup 擴充期 Expansion 成熟期 Mezzanine

共同投資挹注服務業資金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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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基金
(匡列100億)

民間資金
(引導投入1800億)

民間創投
(基金規模440億)

共同投資

專業管理公司
應與本專戶共
同投資，且不
低於本專戶投
資金額三分之
一參與投資。

資
金
挹
注

引導民間
資金投入

策略性服務業
(帶動4.68兆資本形成)

資訊服務業、華文電子商
務、數位內容、雲端運算、
會展產業、美食國際化、
國際物流、養生照護、設
計服務業及其他服務業。

增加我國服務業就業
機會、協助服務業者
朝國際化及科技化發
展，

共同投資是政府採購專業管理公司「投資評估」與「投資管理」等專業管理服務

1.民間創投必需投資，國發基金才按比例共同投資。

2.按國發基金共同投資金額支付2%的管理費給管顧公司做為投資服務的報酬。

3.俟全部投資成本回收餘有利潤後，始進行績效獎金之分配。

限
時
加
強
投
資

創造就業機會
擴大海外輸出
增加勞動生產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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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參與投資有何好處!?

5

 政府投資提供公司品牌加持效益。

 政府是良善的投資人。

 官股不擔任最大股權持有者，經營權不會有異
動的問題。

 方案可搭配政府其他產業輔導政策。

 透過方案限時加強投資推動策略，降低投資門
檻、促進投資效率。

 政府委由民間創投協助被投資企業帶來附加價
值，且希望投資人持股愈長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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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方案特色

6

 投資期程：全程達13年(前10年投資、後3年進行處分)

 限時加強投資：採分配與共用額度併行，委託15家專業管
理公司，於第一年給予承諾投資額度之基本管理費2%，第
二年起採投資餘額給付。

 前三年採分配額度，後三年視各專業管理公司投資情形回
收額度為共用額度。

 達成政策指標激勵措施：若專業管理公司協助服務業者增
加就業人數、增加海外授權金、運用科技化提高產值，每
一指標經審核通過可加碼給予管理費(0.5%~1%)，總管理
費上限可達5%。

 共同投資搭配比例：1:3、1:5(中小企業開發公司)

 跨局處：工業局、商業司、國貿局。

 連結各服務業產業推動辦公室進行投資案源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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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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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管理公司
-案源開發
-投資評估
-投資協議
-共同投資
-投資後管理
-投資退出

服務業者
資訊服務業、華文
電子商務、數位內
容、雲端運算、會
展產業、美食國際
化、國際物流、健
康促進、設計服務
業及其他服務業。

限時投資

•第一年即預付管理費
•期限內完成投資額度，
否則回收投資額度

加強投資

•搭配投資比例優惠，
降低投資風險
•達成政策目標提高
管理費激勵
•較長之投資期程

增加企業營收

擴大海外商機

運用科技化能量提高管理費激勵

搭配投資優惠

遴選優質案源

多
元
媒
合
平
台

加強投資媒合誘因 提高企業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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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結產業推動辦公室共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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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投資策
略性服務業
推動辦公室

9大策略性服務業
產業推動辦公室

策略性
服務業

專業管
理公司

 每季召開加強投資推動小組會議
 定期辦理案源開發暨投資評估教育訓練
 每三個月提供至少二個潛力投資案源
 適時回饋服務業產業問題與需求

 辦理創投說明會
 辦理服務業者說明會
 推薦案源暨安排媒合
 安排投資審議會議
 辦理相關投資指標行政作業
 管理費計算

跨局處推動小組

一對一媒合
媒合會

一對多、多對多
產業混成、產業分類

每季辦理公開媒
合會一場

不定期持續辦理
一對一媒合



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推動辦公室

投資推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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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推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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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戶投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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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限於國內策略性服務業者，包括資訊服務業、華文電子商務、數位內容、雲端運
算、會展產業、美食國際化、國際物流、健康促進、設計服務業及其他經本局專
案認定之服務業。

2.不得投資於上市、上櫃公司。

投資範圍

1.合計公股股權比率以不超過該被投資事業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十九為限。

2.本專戶不得擔任該被投資事業最大股權持有者。

公股規範

採分配額度執行方式之專業管理公司投資已發行流通股份之累計金額，不得超過該
公司於本專戶可使用投資額度五分之一；採共用額度方式者，不得超過該專業管理
公司已使用投資額度五分之一。

老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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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專業管理公司屬性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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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管理公司名稱 基金類型 基金管理規模

寶利資產管理(股)公司 一般投資公司 1.67 

新橋聯合(股)公司 一般投資公司 1.05 

華陽中小企業開發(股)公司 中小企業開發公司 11.80 

台灣育成中小企業開發(股)公司 中小企業開發公司 7.06 

大亞創業投資(股)公司 企業型創投 7.00 

益鼎創業投資管理顧問(股)公司 企業型創投 117.00 

中加顧問(股)公司 企業型創投 34.00 

中國信託創業投資(股)公司 金控型創投 40.00 

兆豐管理顧問(股)公司 金控型創投 42.00 

台灣新光國際創業投資(股)公司 金控型創投 20.00 

台灣工銀科技顧問(股)公司 金控型創投 40.00 

和通國際(股)公司 獨立型創投 18.00 

富鑫顧問(股)公司 獨立型創投 12.00 

華登國際管顧(股)公司 獨立型創投(國際) 52.35 

漢鼎(股)公司 獨立型創投(國際) 45.00 

合計 15家 448.93 

金額單位：新台幣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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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
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推動辦公室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三段41-2號8樓

服務專線：02-27041077

傳真電話：02-27840126


